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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娈员会的报告

报告员:保罗——德西雷•卡博勒 

(布尔基纳法索）

一、导言.

1. 1985年9月20日，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根据总务娈员会的建议，决 

定将题为“人权与科学和技术发展”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四十届会议议程，并分配给 

第三姿员会，

2. 第三委员会于1 9 8 5年1 1月1 9曰至2 2日、2 5日和2 9曰及12 

月2日在其第4 6至4 8次、第5 0至5 3次、第5 8和第6 0次会议上一并审议 

了该项目与项目1 0 1、1 0 3、1 0 4和1 4 4. 娈员会讨论情况的说明载于 

有关简要记录（A/C. 3/40/SR.46—48, 50—53, 58 和6 0 )。

3 .杳员会收到下列文件：

⑻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第五章，A节（A/40/3); 1

1将作为《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届会议，补编第3号》（A/4ü，3/Üev . 1 ) 

印发.

85-36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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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人权与科学和技术发展：秘书长的报告：（A，4〇Z4 93和Add. I和2 ) ^

4 . 1 1月1 9日，主簪人权事务的助理秘书长在第4 6次会议上作了介绍性 

发言。

二、审议决议草案

A .第. 3X4 0/l , 62号决议草案

5.在11月2Q日第58次会议上，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介绍 

了题为“科学和技术发展对人权的影响”的决议草案(A/c . 3/40/L . 62 ),原始提案 

国为坡利维亚、哥伦m亚、哥斯达黎加、斐济、象牙海岸（科特迪瓦）、牙买加、 

摩洛哥、荷兰、挪威、萨摩並、瑞典、大不列颠及北愛尔兰联合王国和意大利，洪 

都拉斯和新加坡也是提案国。~~联合王国代表口头更正题目为“科学和技术发展对

人权的影响”。

6 . 1 2月2日，娈员会第6 0次会议未经表决通过了经口头更正的决议草案 

(参看决议萆案一，第1 1段h

B .第A，C • 3,40，L • 6 5号决议草案

7.在1 1月29日第58次会议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1Ü联盟代表提出了 

题为“人权与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利用”的决议萆案（A/C.3/40/L.65)，提案国 

为阿富汗、安哥拉、贝宁、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古巴、捷. 

克斯洛伐克、民主也门、埃塞俄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印度、老挝人 

•民民主共和国、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里、蒙古、莫燊比克、尼加拉瓜、尼

亚、波兰、罗马尼亚、阿控伯叙利亚共和国、鸟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

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越南以及几内亚比绍和赞比亚,



C•第A/c. 3/40/L. 69号决议草案

9.在11月29日第5 8次会议上，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提出了题 

为“人权与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决议草案（A/C. 3/40/; 69)，原始提案国为担 

富汗、阿尔及利亚、安哥拉、阿根廷、孟加拉国、破利维亚、保加利亚、布尔基纳 

法索、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喀麦隆、古巴.塞浦路斯、民主也门、色

米尼加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几内亚比绍、匈牙利、象牙海岸（科特迪瓦>、
------   ------- — ----------- -— --------------- ------------------ —     ........... ............. . -  "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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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2月2日，委员会第60次会议举行了记录表决，以109票对6票， 

I 9票弃权通过了该决议草案（参看决议草案二第1 1段）.表决情况如下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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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冈比亚代表指出，表决时冈比亚代表如果在场，会投票赞成该决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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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里、毛里塔尼亚、蒙古、摩洛哥、莫桑比克、 

尼泊尔、尼加拉瓜、波兰、罗马尼亚、塞拉利昂、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越南和赞 

比亚以及捷克斯洛伐克，贝宁后来加入为提案国.

10. I 2月2日，委员会第6 0次会议举行记录表决，以I 1 3票对零票，23 

票弃杈通过该决议草案（参看决议草案三第I I段）.表决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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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委员会的建议 

u第三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各项决议：

决议草案一

科学和技术发展对人权的影响

大会，

_其1 9 7 8年1 2月1 4日第33/53号决议，其中请人权委员会敦 

促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娈员会作为优先项目，对那些被以精神不健全为理 

由拘禁的人的保护问题进行研究，以便制定指导方针，

又回顾其1 9 8 4年1 2月1 4日第39/1 3 2号决议，其中敦促人权委 

员会和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加速审议该问题，以便人权委员会能够 

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将其意见和建议、包括一套指导方针、原则和保证措施 

草案提交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

还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84年5月24日第1984/33号决议和第 

1984/142号决定，

关切地注意到由于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仍未完成其关于指导方 

针、原则和保证措施的审议工作，因此人权委员会将无法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将其意见和建议提交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

重申其信念，即以人们的政治观点或以其他非医疗方面的理由将他们拘留 

在精神病院，是对其人权的侵犯，

再次敦促人权委员会并通过人权委员会敦促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 

会加速审议指导方针、原则和保证措施草案，以便人权委员会能够通过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将其意见和建议包括一套指导方针、原则和保证措施草案提交大会 

第四十二届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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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草案二

大会，

重申联合国人民决心欲免后世再遭战祸，重申人的尊严和价值，维持国际 

和平与安全，发展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并促成国际合作以增进并激励对全 

体人类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

1《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4 5和《公民 

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4的有关规定，

又回顾《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以及《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 

和行动纲领》，6

还回顾《加强国际安全宣言》、7 8 9 10《利用科学和技术进展以促进和平并造 

福人类宣言》、》《为各国社会共享和平生活做好准备宣言》、*《关于防止 

核浩劫的宣言》w和《人民享有和平权利宣言》"以及大会关于不使用核武器 

和防止核战争的19 81年12月9日第36/921号决议、关于一项禁止使 

用核武器公约的1982年12月13日第37/100C号和1 9 8 3年1 2月 

15日第38Z73G号决议，

，第217A(ili)号决议。

4参看第2200(xxi)a号决议5咐件。

5第3281 (XXIX)号决议。

6 第3201(S-vi)号和第3202(S—vi)号决议。

7第2734 (XXV)号决议。

8第3384 (XXX)号决议。

9第33/^3号决议。

10第36/100号决议。

" 第39/11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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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着在其1 9 8 3年1 2月1 5日第38/々5号决议中，大会坚决、无 

条件和始终如一地谴责核战争违背人类良心和理智，是对各国人民的滔天大罪， 

也是对最基本人权一生命权的侵犯，

回顾其呼吁缔结一项由所有核武器国家参加的禁止使用核武器国际公约，

赞赏地注意到人权委员会1 9 8 2年2月1 9日第1982/7号、，2 1983 

年3月9日第1983/43号0和1984年3月12日第1984/28号u 

决议，

重申固有的生命权，

深为关切国际和平与安全继续受到军备竞赛各方面、特别是核军备竞赛的 

威胁，并且受到违反《联合1Ü宪章》关于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及人民自决的/累 

则的威胁，

认识到所有以往战争的恐怖和所有曾经降临人类的其他灾难，与使用核武 

器必然造成的毁灭世界文明相比，将是小巫％大巫，

注意到为了普世生灵，迫切游要采取紧急措施走向全面彻底裁军，特别是 

核哉~

铭记按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何鼓吹战争的宣传都应受 

法律所禁止，

参看《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 98 2年，补编第2号》

12和Corr.l),第二十六章，A节。

〇 《同上，1 9 8 3年，补编第3号》（V1983/13和cow 1)，第二 

十七章，A节。

u 《同上，1 9 8 4年，补编第4号》（E/1984/14和Corr. 1)，第二 

章，A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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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座世界所有国家的政府都负有历史责任，要消除人民生活中战争的威胁， 

维护文明和确保人人享有固有的生命权，

认识到为人类带来数不尽悲伤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成立的联合国现已 

四十周年，应为促进生命权而努力，

深信对世界上任何人来说，今天最重要的问题莫过于维护和平并确保每一 

个人的最基本权利，即生命权，

1•重申所有人民和所有个人有固有的生命权，维护这项最基本权利乃是 

享有整个范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枳利以及公民和政治权利的必要条件；

2. 再次强调迫切需要国际社会尽一切努力加强和平，消除战争、特别是 

核战争的日益威胁，停止军备竞赛，达戌W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防 

止违反《联合囪宪章》关于各国主权和浈土完整及人民自觉的原则，从而有助于 

确保生命权；

3. 又强调执行裁军旳实际措施关乎#放大着额外资源的极端重要性，应 

将这些资源用来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特别是用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4 •要求所有国家，通过在国家和国际一级采取适当措施，尽最大努力协 

助落实生命权；

5 .要求所有国家、联合国各主管机关、各专门机构以及有关政府间组 

织和非政府组织采取必要措施，确保科学和技术进展的成果完全用于促进国际 

和平与造福人类以及增进和激励对全体人类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

6 .又要求所有尚未这样作的国家采取有效措施，以期禁止任何鼓吹战争 

的宣传，特别是禁止酝酿、提倡和散播目的在于发动核战争的主义和观念宣传;

7. 期待人权委员会进一步努力，确保所有人民和所有个人固有的生命权;

8. 决定在其第四十一届会议上在题为“人权与科学和技术发展”的项目 

下审议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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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

人权与科学和技术发展

注意到科学和技术进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提请注意1 9 S 5年是大会！ 9 7 5年1 1月1 0日第33S4 (XXX)号决 

议通过的《利用科学和技术进展以促逬和平并造福人类宣言》的十周年，

考虑到上述宣言的执行有助于加强国际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加强他们 

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人权领域的国际合作，

铭记着《社会进步和发展宣言》的有关条文

极其忧虑科学和技术进展的成果可以用于军备竞赛,从而危及国际和平与 

安全以及社会进步、人权和基本自由及人的尊严，

深信在现代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时代，人类的资源和科学家的活动应当用于 

各国和平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并改善所有人民的生活水平，

认识到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特别需要科学和技术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作 

出重要贡献，

考虑到科技知识的交流和转让是加速发展中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途 

径之一

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人权与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报告16 ,

1.强调所有国家必须执行《利用科学和技术进展以促进和平并造福人类 

宣言》内载的规定和原则以期促进人权和基本自由；

19 第2542UXIV)号决议a 
A/4〇y4 93 Add. l^Ad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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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吁请所有国家尽可能利用科技的成就，促进和平的社会、经济和文化 

发展和进步；

3 • 1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在其各项方案和活动中考虑到宣 

言的各项规定；

4. jÿ还没有按照大会1 9 S 0年2 2月1 2日第35/13 0A号决议的规 

定提出资料的会员国、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糸统其他组织提屮这项资料；

5. 里人权委员会在审查题为“人枳与科学和技术岁展”的项目时，继续 

特别注意宣言各项规定的执行问题；

6 • ^人权委员会釆取适当措施协助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编 

写人权委i会2 9 S 2年2月2 9日第2对2/4号决议*7和19 54年3月2 2 

日第1 9 S 4力9号决议“所要求的损告；

7.决定将题为“人权与科学和技术发展”的项目列入其第四十一届会议 

临时议程。

参看《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 82年，补编第2号》（E/ 

1982/12和Gorr 1 ),第二十六章9 A节.

《同上，补编第4号》（E/1984/14和Corr, 1)，第二章，A节.


